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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25年来首次修改

“民告官”判决 行政机关不执行
可拘其负责人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5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新的“民告官”法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征收补偿、滥用行政权力、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等12
种情形法院应受理。这是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制定后作出的首次修改，将于2015年 5月 1日起实施。

背景：行政诉讼立案
难、审理难、执行难

随着公民权利意
识、法律意识的增强，
行政诉讼案件增多。
一些行政机关千方百
计不当被告，致使很多
应通过诉讼解决的纠
纷进入信访渠道，一些
地方甚至出现了“信访
不信法”的情况。统计
显示，近年来全国法院
年均受理行政案件仅
有十几万件，占全部案
件总量的比例很低。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
介绍，行政诉讼法实施
24年，社会评价在立案
难、审理难、执行难这
三难的问题上，较其他
两大诉讼更为突出。

信春鹰说，四中全
会《决定》公布后，全国
人大法工委与最高法
院配合，连夜修改了立
案条件的规定，将行政
诉讼的立案条件规定
为登记立案。同时规
定，对于不接收起诉
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
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
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
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
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
投诉，上级法院应当责
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为解决立案难和
审理难问题，新行政诉
讼法还规定了提级管
辖和跨区域管辖。

对于执行难，信春
鹰说，行政诉讼法增加
了对行政机关负责人
的责任，严格到可以拘
留，这是空前严格、空
前严厉的措施。
最高法副院长：缓解
“信访不信法”问题

对于修改行政诉
讼法会不会减少上访
人数，如何使上访人员
相信法律，最高法院副
院长江必新表示，修改
行政诉讼法，对告状难
问题采取了诸多措施，
相信对“信访不信法”
的问题会有所缓解。

江必新说，公民信
访不信法，一个原因是
一些地方法院不敢依
法严格公正地行使审
判权和司法审查权，公
信力降低。

还有一个原因是，
根据调查分析，至少三
分之一的当事人，走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渠
道，在法律上得不到
支持，所以选择信访，
希望在情理上得到支
持。

此外，还有个别
当事人，其诉求在法
律范围内很难得到支
持，但由于过去涉诉
信访制度和机制方面
的原因，通过上访，可
获得其他一些利益，
所以选择上访方式。

■看点
●受案范围扩大

修改：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
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或社会保险待遇的等行政行为纳
入了受案范围。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

认为，扩大受案范围是总体趋势，进一
步明确列举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
形，可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而不予受理。

●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点评：北京市第一中院行政庭副

庭长龙非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宣示性
的条款，但把这个要求写进来，体现了
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的保障。“要让这一规定得到真正落
实，期待下一步还会有更具体的制度
来配套完善。”

●可口头起诉
修改：起诉应当向法院递交起诉

状，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口头起
诉。

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
这一规定方便当事人行使诉权。“很多
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采用口
头方式起诉。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操作
性较强。”沈岿说。

●应当登记立案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

合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
案。不能当场判定的，应接收起诉状，
出具书面凭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点评：“这样做减少了对原告起诉
的阻碍。”龙非说，以前立案很大程度
上是实体审查，以后法院立案主要是
对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
进行判断。

●起诉期限延长到六个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

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点评：“修改后由现行的三个月延
长到了六个月，这样可以给原告更多
的时间来提起诉讼。”王敬波说。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修改：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

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
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点评：“修改后的法律把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放到非常重要的位
置。这是特别强调，老百姓告官要见
官。”王敬波说，可缓解官民矛盾，有利
于案件解决。

●可跨区域管辖
修改：经最高法院批准，高级人民

法院可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
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
案件。

点评：龙非说，行政审判面临的症
结就是行政干预。一些基层法院人、

财、物受制于地方和行政机关，导致一
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这次
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解决法院的“地
方化”问题对公正审判的影响，从体制
层面给行政审判注入一针“强心剂”。

●不执行可拘留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
修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

定、调解书的，增加规定“社会影响恶
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
留”。

点评：“虽然有‘社会影响恶劣’的
限制，实践中可能会慎用这个手段，但
拘留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王敬波说。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修改：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

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
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
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
机关是被告。

点评：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不当被
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较普遍，

“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行政复议
因许多地方和部门复议机关做‘维持
会’而导致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
实困境。”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

●明确提出要解决行政争议
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在立法目的

中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的表述。
点评：“行政诉讼本来有三大功

能：监督、救济、解纷。”姜明安指出，过
去仅注重行政诉讼的监督和救济功
能，而忽视了它的解纷功能。“把解决
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目的，为扩大行政
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提供立法目的依
据。”姜明安说。

■新中国成就档案

八项规定与反腐败斗争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在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与
反腐败斗争方面作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
群众的坚决拥护，受到
世 界 舆 论 的 广 泛 好
评。

2012 年 12 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
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中央政治局全体同
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
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
真实情况，总结经验、
研究问题、解决困难、
指导工作，向群众学
习、向实践学习，多同
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
心，多商量讨论，多解
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
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
地方去，切忌走过场、
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
从、减少陪同、简化接
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
幅，不安排群众迎送，
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
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二、要精简会议活动，
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
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
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
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
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
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
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
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
会、表彰会、博览会、研
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
会议实效，开短会、讲
短话，力戒空话、套
话。三、要精简文件简
报，切实改进文风，没
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
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
发。四、要规范出访活
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
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
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
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
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
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
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
场迎送。五、要改进警
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

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
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
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六、要改进新闻报道，
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
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
作需要、新闻价值、社
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
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
量、字数、时长。七、要
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
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
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
本，不发贺信、贺电，不
题词、题字。八、要厉
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
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
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
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
遇的规定。

中共中央高度重
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按照中央决
策部署，在强化党的纪
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约
束、强化执纪监督、强
化查办腐败案件等方
面攥紧拳头打出去，形
成 了 鲜 明 的 工 作 特
点。经过各级党委、政
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共
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
进展。坚持从中央政
治局做起，以上带下，
发挥了表率作用；坚持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
入口，扶正祛邪，取得
明显进展；坚持查处腐
败案件，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形成了
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
势；坚持促进权力规范
运行，强化监督，加强
和改进巡视工作，畅通
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
渠道，得到了广大干
部、群众的积极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
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
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
杂性、艰巨性，以猛药
去疴、重典治乱的决
心，以刮骨疗毒、壮士
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进行到底。

韶关监狱越狱逃犯落网
记者从广东省监

狱管理局获悉，韶关监
狱越狱逃犯李孟军2日
下午 2 点 30 分左右在
监狱附近落网。

1 日上午 9 时许，
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的
北江监狱有两名犯人

通过爬监狱围墙逃脱，
一人越狱成功，一人被
电网击倒。这名逃脱
的罪犯名叫李孟军，是
湖南省新宁县安山乡
矿头村人，犯有抢劫
罪，原判死缓，余刑 19
年9个月。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